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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0成員與會成員與會 期佔中盡快和平結束期佔中盡快和平結束

即將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會昨日上午在灣仔萬麗海景酒
店舉行了約兩小時的會議，約60位來自商界、教育界及社福
界等各界人士出席。有與會者表示，大家就香港中長期發展
的問題交換意見。

梁錦松：無計劃參選特首
如何妥善結束 「佔中」成為與會者關心的話題。盛智文

表示，成員主要就如何回復香港昔日的和諧交流意見，話題
涉及 「佔領中環」行動、香港國際形象等。盛智文強調，香
港仍然是最好的地方，基金會探討有何出路會對香港最好。
出席會議的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亦表示，會上主要討論香
港的中長遠發展，亦有談及 「佔中」問題。他們認為， 「佔
中」令香港撕裂，不能長此下去。梁紀昌強調，港人十分重
視法治， 「佔中」至今三十多天，已到了該結束的時候，而
與會者的共識是退場時不要出現暴力，希望可以和平結束。

基金會成員之一的廠商會會長施榮懷透露，今次開會是
讓成員們在基金會成立前互相就社會議題交換意見，會上亦
談及了眼前政改以及 「佔中」行動方面的事宜。他說： 「有
意見就覺得應該更加清楚明白向社會解釋清楚，在人大框架
之下的第二輪諮詢和本地立法方面的問題。至於佔中方面，
有意見提出佔中可能影響國際對香港的評估，但如何去解決
這個困局，大家還在想辦法。」施榮懷又表示，減少社會撕
裂是基金會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會上有人提出應該加強青
年工作，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同時亦要聆聽社會各方的訴
求和意見。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亦獲邀加入智庫。他早上出席基金會
會議前表示，暫時未知有何分工，但相信董建華是希望邀請
不同人、集合不同意見，而自己接觸年輕人較多，可以就娛
樂、文化等提供意見。林建岳之後在一個電台節目中指出，
近來香港民意分裂，如果要繼續向前，需要大家 「坐低傾」
，如何將香港失去的東西追回來，大家都不想香港撕裂。

而梁錦松在會後被問到，基金會的成立是否為他參選特
首造勢時說： 「太有想像力了。」梁錦松重申自己沒有計劃
參選特首。對於是否支持董建華重出江湖，他表示， 「我梗
係希望佢再出番嚟啦！」梁錦松又說，希望佔領事件盡快解
決，因為已對香港政治和經濟造成嚴重衝擊，法治亦受影響
，對本港長遠並無好處。梁錦松強調，希望有更多有能力的
人，可以出來為香港出謀獻策，以及修補現時的撕裂情況，
為本港繁榮穩定出更多力。

將舉辦 「香港：前景」 論壇
今年九月，董建華正式對外宣布成立 「智庫」組織，並

在灣仔一間酒店舉行第一次圓桌會議，定下每月初舉行圓桌
會議，就大家所熟悉議題交換意見。據悉，昨日是基金會第
二次會議。

而基金會將於11月10日於會展舉辦 「香港：前景」為題
的論壇，論壇主持為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主講
嘉賓包括梁錦松、前機管局主席馮國經、前城大校長張信剛
和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廖柏偉，他們均為智
庫顧問。

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認為，董建華的智庫包容各方人才
，任何背景人士都能接納，對香港政制、民生和經濟的發展
有積極意義。他又說，目前 「佔中」事件如果處理不當，未
來社會發展會受到嚴重打擊，因此希望各方 「都能出一分力
」，藉此人才網絡發揮成員各自的作用，合力化解 「佔中」
危機。

全國政協副主席、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牽頭
成立的新智庫 「團結香港基金」 將於11月10日
成立，基金會昨日首次舉行集思會，包括全國政
協常委唐英年、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及智庫的榮
譽顧問楊鐵樑等逾60名成員出席會議。海洋公
園前主席盛智文會後表示，會上有討論 「佔中」
問題，大家尋求以最好的方法為香港帶來和諧。

大公報記者 吳維思

今年9月初，全國政協副主
席董建華表明擬成立一個推動香港

長遠發展的民間智庫，他早前見記者
時表示，智庫仍在研究籌組階段，會優

先研究學生最關注的樓價高及向上流動機會
不多、貧富懸殊等長遠問題，歡迎學生參加。

被問到籌組智庫是否為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競逐
下屆特首，董建華則笑稱記者很有想像力。

而智庫早前定名為 「團結香港基金會」，由董
建華親任主席，研究範疇遍及經濟、環保和法治等
問題。有報道指，基金成立有三目標，首項是改善
香港在 「快樂地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
評分。其次是開展及發表研究，改善港人生活質素
，範圍包括經濟、社會、政府等。最後是提供設施
及舉辦康樂活動，改善港人生活條件。

智庫成員雲集社會各界猛人，基金會所成立的
公司由董建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中央
政策組前首席顧問鄭維健任創辦成員兼董事。三名
榮譽顧問為：國學大師饒宗頤、諾貝爾物理學獎得
主楊振寧、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楊鐵樑。智庫成員
包括多名前高官，如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前財政
司司長梁錦松、前新聞處長丘李賜恩以及曾任教育
統籌局局長的行會成員李國章和曾任教育統籌局常
任秘書長、廉政專員的行會成員羅范椒芬。港大經
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前城大校長張信剛和中大全
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廖柏偉等多名學者亦
會為智庫獻策。其他成員還包括：前機管局主席馮
國經、新世界執行董事紀文鳳、信德集團董事總經
理何超瓊、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鄭慕智、民主黨成
員狄志遠等。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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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課題急學生所急

▲梁錦松希望 「佔中」 早日完結 本報攝

▲約60位來自商界、教育界及社福界等各界人士出席集思
會 本報攝▲董建華牽頭成立的 「團結香港基金會」 昨天舉行集思會 本報攝

◀董建華昨日在
「保普選反佔中」
大聯盟的網上簽
名

【大公報訊】綜合報道：有報章報道，行
政會議成員史美倫以 「黑奴論」評論香港民主
發展，史美倫昨日發表聲明，表示無意對任何
人不尊重，對言論引起關注深表遺憾。聲明表
示，早前談及美國民權法案以及投票權法案時
，想指出每個國家的民主發展，都是在各自的

歷史背景下演化。史美倫早前出席貿發局在巴
黎舉行的宣傳活動，和記者談及 「佔中」問題
時，引用美國花100年才讓黑人有平等投票權
作比喻，認為任何國家發展民主都要經歷一段
時間，因此香港人也應該 「袋住先」，結果引
發爭議。

史美倫：
發展民主需顧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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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查􀎠佔中􀎡反對派議員心有鬼

社 評

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援引 「權力及特
權法」 ，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徹查 「
佔中」 背後的組織策劃者及資金來源
，動議在反對派議員百般阻撓下被否
決。

建制派議員要求徹查 「佔中」 ，不
僅及時、正確，而且絕對有必要。事實
是，根據基本法及立法會《議事規則》
，就涉及社會整體重大利益事件成立專
責委員會進行調查，是議員的主要職能
和權責。而在過去，此項 「權力及特權
法」 經常被反對派議員所引用以至濫用
，如當年前房屋署署長梁展文，退休 「
過冷河」 後到某大地產公司任職，被反
對派議員指為 「官商勾結」 、 「利益輸
送」 ，援引 「權力及特權法」 成立專責
委員會對之展開調查。

當年的梁展文事件，涉及的只是個
別官員的操守問題，而且事後也證明所
謂 「官商勾結」 之說是不存在的；但當
時反對派議員不僅出動 「特權法」 、成
立專責委員會，而且像 「審犯」 般不斷
傳召有關人士到立會應訊和作證，耗用
了大量公帑。

而 「佔中」 至今已逾一月，全港七

百萬市民的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擾
，法治、經濟、民生嚴重受損，而且，
大量資料顯示，事件中有外國勢力介入
，目的是在港發動一場旨在推翻政府的
「顏色革命」 ，怎麼， 「佔中」 的嚴重

性難道還比不上梁展文事件？
反對派議員當日殺氣騰騰的要徹查

梁展文，為什麼今日對 「佔中」 、對 「
三丑」 、對 「黑金教主」 黎智英，以及
對他們背後的 「大水喉」 美國民主基金
會，卻如此的 「溫和恭儉讓」 ，而且百
般的予以包庇和維護？是不是他們自己
心中有鬼？害怕查 「佔中」 最終會查到
他們自己頭上？

事實是，在 「佔中」 行動中，以至
在長期的抗中亂港活動中，他們絕對是
處於一個非常不光彩、而且 「不乾不淨
」 的位置，確確實實是心中有鬼、見不
得光！

就在 「佔中」 前後，經傳媒追訪及
「股民」 網上爆料， 「黑金教主」 黎智

英，公海密會美國情報頭子、同赴緬甸
「投資」 ，而大量銀行 「過數」 單據及

會計文件、信件在網上披露，公民黨、
民主黨、工黨，沒有一個不收受過黎智

英的巨額捐款，其中，收了五十萬的毛
孟靜說是 「老公送嘅」 ， 「長毛」 、李
卓人則辯稱五十萬、一百萬只是 「袋住
先」 ，而其後李卓人的 「職工盟」 再被
揭出長期收受美國民主基金會 「捐款」
達一千二百萬元……。

事實擺在眼前，昨日在立法會阻撓
成立專責委員會的反對派議員，建制派
應該替他們 「對號入座」 、拿出網上單
據，一個一個的追查有沒有涉及收過黎
智英的 「捐款」 ？如果是 「受惠者」 ，
那麼，不用再問，他們之所以反對查 「
佔中」 ，完全是為了要袒護和包庇他們
的 「財神」 ，正是 「吃人家的咀軟、拿
人家的手軟」 ，查 「佔中」 就是查 「黑
金」 ，他們還有不拚死 「瞓身護主」 的
嗎？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長期以來佔據議
席，不為民辦好事、辦實事，在 「佔中
」 此一嚴重損害法治的重大政治事件面
前，他們身為立法者，不僅不挺身維護
法治，反而為違法者張目，為外國勢力
「打掩護」 ，他們自己本身就應該成為

被徹查的對象！

徹查􀎠佔中􀎡靠警方廉署

井水集

根據基本法，立法會是本港唯一
立法機關；身為立法會議員，立法、
守法、護法，是其不可推卸的重大責
任。

然而，在昨天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上，建制派議員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
徹查 「佔中」 ，動議竟被反對派聯手
否決掉，真是令人氣憤及豈有此理。

不過，香港是講 「法」 的地方，
立法會不查 「佔中」 ，還有警方、有
「廉記」 ，他們從執法者的角度，完

全有權對 「佔中」 展開調查，而且只
要查到真憑實據，就可以依法追究，
對相關人等提出起訴，在法律面前絕
不會讓違法者得以逍遙法外。

眼前，就 「佔中」 行動，最少有
三個方面，警方及廉署完全可以展開
調查，並依法追究。首先是 「佔中三
丑」 。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在立會上
發言時就指出：去年一月，有某位大
學副教授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
武器》為題在報章撰文，內容指為爭
取香港落實真普選，鼓吹行動以非暴
力公民抗命方式，由為數多至一萬的

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
，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希望以此
迫令中央政府接受他們的訴求。建議
獲得另一位大學副教授及一位牧師
支持。

事實是，就憑黎棟國局長昨日這
一番話， 「佔中」 三丑煽惑、鼓動、
組織策劃違法 「佔中」 的罪責，已經
歷歷在目、呼之欲出，就等法律幾時
來收拾他們了。

另外兩個方面，是 「環保協會」
揭示的 「佔中」 二億五千萬元物資，
錢從何來？如由外國勢力提供，目的
何在？必須徹查。而整個 「佔中」 行
動，背後到底資金何來？向港大捐款
百萬元的 「匿名者」 是誰？ 「黑金教
主」 拿出巨額 「捐款」 ，錢從何來？
在收入方面有沒有報稅？更是非徹查
不可！

光是這三個方面， 「佔中」 的違
法亂港和 「顏色革命」 實質已表露無
遺，沒有人要負刑責，真是咄咄怪事
矣。


